铜川市生态环境局2026年跨部门综合监管工作计划
	序号
	牵头单位
	综合监管计划名称
	配合单位
	监管事项
	监管对象
	检查数量（比例、频次）
	检查起止时间

	1
	市生态环境保护综合执法支队
	在用机动车尾气排放综合检查
	市生态环境局各分局
	在机动车集中停放地、维修地对在用机动车的大气污染物排放状况进行监督抽测
	机动车集中停放地、维修地
	1家
	2026.6-2026.11

	
	
	
	市公安局
	对机动车驾驶人驾驶排放检验不合格的机动车上道路行驶的予以处罚
	
	
	

	
	
	
	市交通运输局
	按照防治大气污染的要求和国家有关技术规范，对机动车维修单位加强监督管理，使维修后的在用机动车达到规定的排放标准
	
	
	

	2
	市生态环境保护综合执法支队
	机动车排放检验检测机构综合监管
	市生态环境局各分局
	对机动车排放检验机构的排放检验情况进行监督检查
	机动车排放检验机构
	1家
	2026.6-2026.11

	
	
	
	市市场监管局
	
	
	
	

	
	
	
	市公安局
	
	
	
	

	3
	市生态环境保护综合执法支队
	对生态环境监测服务机构监督管理
	市生态环境局各分局
	对生态环境监测服务机构及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篡改、伪造监测数据实施行政处罚
	生态环境监测服务机构
	1家
	2026.6-2026.11

	
	
	
	市市场监管局
	
	
	
	

	
	
	
	市公安局
	对违反相关规定情节严重、涉及构成犯罪的经营主体和个人的查处工作
	
	
	

	4
	市应急管理局
	危险化学品综合监管
	市生态环境局各分局、市生态环境保护综合执法支队
	对废弃危险化学品处置的监督管理
	危险化学品生产、储存、使用、经营单位
	1年1次2家
	2026.3-2026.11

	5
	市商务局
	成品油综合监管
	市生态环境局各分局
	对加油站等地下油罐采取双层罐及防渗措施落实情况和油气回收装置安装使用情况的监督检查
	成品油零售企业
	6家、1次
	2026.3-2026.11

	6
	市商务局
	机动车回收拆解活动综合监管
	市生态环境局印台分局
	对回收拆解企业回收拆解活动的环境污染防治工作的监督管理
	报废机动车回收拆解企业
	1家、1次
	2026.3-2026.11

	7
	市卫健委
	医疗废物综合监管
	市生态环境局各分局
	对医疗废物收集、运送、贮存、处置活动中的环境污染防治工作实施监督管理
	医疗废物集中处置单位
	5家、1年1次
	2026.3-2026.11




